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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公司、股份公司、唯

达股份、唯达技术 
指 江苏唯达水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唯达有限 指 江苏唯达水处理技术有限公司 

赛夫沃特 指 苏州赛夫沃特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安徽唯达 指 安徽唯达水处理技术装备有限公司 

华清博广 指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华清博丰 指 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中鑫恒祥 指 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新锐达歆 指 苏州新锐达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华林证券、主办券商 指 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立信、会计师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万商天勤、律师 指 万商天勤（上海）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三会 指 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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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637.00万股。 

(二) 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价格为7.29元/股 

(三)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的在册股东均自愿放弃股权优先认购权，并出具相应承诺书。

同时，在册股东均承诺在本次股票发行通过董事会决议日至股份认购完成期间

不进行股权转让。

(四) 其他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的情况：

1. 发行对象及认购数量：

本次定向发行的发行对象及认购股份数量如下：

序号 认购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1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

合伙）
2,750,000 20,047,500 

2 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2,060,000 15,017,400 

3 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
690,000 5,030,100 

4 苏州新锐达歆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690,000 5,030,100 

5 陈茂果 180,000 1,312,200 

合计 6,370,000    46,437,300 

2.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

名称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000MA1MYEW57N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南京市浦口区慧成街 3 号 

执行事务合伙人 尤劲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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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时间 2016 年 11 月 04 日 

合伙期限 2016 年 11 月 04 日 - 2025 年 11 月 03 日 

经营范围 
从事对未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对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受托管理 

与公司或在册股东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在册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根据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提供的立信中联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人）江苏分所于 2016 年 12 月 16 日出具的“立信中联验字（2016）

VIII-0062号”《验资报告》，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认缴资金为 450,000

万元，截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已收到首次首次缴纳的合伙人资金合计人民币

122,500 万元。中小企业发展基金（江苏有限合伙）为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

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第二款及第六条的

规定，可以参与本次发行。 

（2）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名称 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963488216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北京市海淀区紫成嘉园 13 号楼地下一层 B24 

法定代表人 吕大龙 

成立时间 2009 年 10 月 09 日 

营业期限 2009 年 10 月 09 日-2019 年 10 月 08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投资与资产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人民币 

与公司或在册股东关联关系：与公司股东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系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 

根据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提供的北京盛明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于 2014 年 9 月 11 日出具的“盛明成验字[2014]第 1106 号”《验资报告》，截

至 2014 年 8 月 31 止，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实收资本 1,000 万元。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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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000 万元，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

条第一款及第六条规定，可以参与本次发行。 

（3）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NXA5J45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旺墩路 125 号星旺墩商务广场 1 幢 802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中鑫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戴劲松） 

成立时间 2017 年 05 月 04 日 

合伙期限 2017 年 05 月 04 日 - 2047 年 03 月 31 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财务信息咨询 

与公司或在册股东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在册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根据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的合伙协议及合伙人

出资凭证，苏州工业园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认缴出资总

额为 10,500 万元，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合计实缴出资 5,250 万元。苏州工业园

区中鑫恒祥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为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

业，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第三条第二款及第六条规定，可以参与本次

发行。 

（4）苏州新锐达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名称 苏州新锐达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20594MA1MP4FF4E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主要经营场所 苏州工业园区翠薇街 9 号月亮湾国际商务中心 1 幢 1001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苏州胡杨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蒋巾蓉） 

成立时间 2016 年 07 月 04 日 

合伙期限 2016 年 07 月 04 日 - 2018 年 12 月 01 日 

经营范围 实业投资、项目投资、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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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形象策划、企业营销策划 

与公司或在册股东关联关系：与公司或在册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根据苏州新锐达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提供的合伙协议、合伙人出资凭证，

截至 2017 年 3 月 10 日，苏州新锐达歆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全体合伙人认缴出

资总额为 11,110 万元，实缴出资总额为 9,055 万元。苏州新锐达歆投资中心（有

限合伙）为实缴出资总额 500 万元人民币以上的合伙企业，符合《投资者适当性

管理细则》第三条第二款及第六条的规定，可以参与本次发行。 

（5）陈茂果，公司董事，男，1981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身份证号

51028219810906****，住址：北京市海淀区北京科技大学学院路 30 号 2008 级硕

士研究生，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学历。2004 年 7 月至 2007 年 7 月任上海沪

东重机股份有限公司质量保证部质量保证工程师：2010 年 7 月至今任北京华清

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投资部投资总监。 

陈茂果系公司董事，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及《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细则》的规定， 可以认购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 

3. 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中，陈茂果系公司在册股东，并在公司股东北京华清博广

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任职且担任公司董事，北京华清博丰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

在册股东北京华清博广创业投资有限公司受同一实际控制人吕大龙控制。 

(五)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是否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李胜军直接持有公司39.64%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同

时李胜军为公司股东赛夫沃特的普通合伙人，能够控制赛夫沃特的决策。李胜军

现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可以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及发展方向，为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本次发行后李胜军直接持有公司30.28%的股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仍是李胜军先生，未发生变化。 

(六)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为9名，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东为13名。本次股票发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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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200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

规定，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核准条件，无需中国证监会核准。 

(七) 挂牌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存

在被列入政府部门公示网站公示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的情形。 

 

二、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公司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李胜军 8,163,200 39.64% 6,122,400 

2 赛夫沃特 5,059,200 24.57% 3,372,800 

3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3,072,000 14.92% - 

4 钱苏 1,977,600 9.60% - 

5 李红军 800,000 3.88% 533,334 

6 陈茂果 240,000 1.17% 180,000 

7 于春华 160,000 0.78% - 

8 邹浩春 560,000 2.72% - 

9 张巧英 560,000 2.72% - 

合计 20,592,000 100.00% 10,208,534 

2. 本次发行后，前10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持股比例 限售股数（股） 

1 李胜军 8,163,200 30.28% 6,122,400 

2 赛夫沃特 5,059,200 18.76% 3,372,800 

3 北京华清博广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3,072,000 11.39% - 

4 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2,750,000 1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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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有限合伙） 

5 北京华清博丰创业

投资有限公司 
2,060,000 7.64% - 

6 钱苏 1,977,600 7.33% - 

7 李红军 800,000 2.97% 533,334 

8 
苏州工业园区中鑫

恒祥投资中心（有限

合伙） 
690,000 2.56% - 

9 苏州新锐达歆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690,000 2.56% - 

10 邹浩春* 560,000 2.08% - 

10 张巧英* 560,000 2.08% - 

合计 26,382,000 97.85% 10,028,534 

*本次股票发行后，邹浩春、张巧英持股数同为 560,000 股，双方并列为第 10名股东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

以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比例（%） 

无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040,800 9.91 2,040,800 7.57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60,000 0.29 105,000 0.39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8,282,666 40.22 8,282,666 30.72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合计 10,383,466 50.42 10,428,466 38.68 

有限售

条件的

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6,122,400 29.73 6,122,400 22.71 

2、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180,000 0.88 315,000 1.17 

3、核心员工 - - - - 

4、其它 3,906,134 18.97 10,096,134 37.44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10,208,534 49.58 16,533,534 61.32 

总股本 20,592,000 100.00 26,962,000 100.00 

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9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4人，发行完成后，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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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人数为13人。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公司股份，本次发行后，公司增加货币资金

46,437,300元，货币资金占公司总资产的比例有所提高，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资产

的流动性。与本次发行前比较，公司的总资产、净资产规模都有一定提高，资产

结构更趋稳健，公司整体财务实力增强。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主要从事的业务为：城镇自来水设施的安全供水技术

与装备、城镇污水设施提标改造技术与装备的研发、组装、销售。 

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的用途为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股票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业务仍然为城镇自来水设施的安全供水技术与装备、城镇污水设施提标改

造技术与装备的研发、组装、销售。因此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股票发行前，李胜军持有公司39.64%的股权，为公司控股股东。同时李

胜军为公司股东赛夫沃特的的普通合伙人，能够控制赛夫沃特的决策。李胜军现

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可以控制公司的经营决策及发展方向，为公司的实际控

制人。本次发行后李胜军持有公司30.28%的股权，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是李

胜军先生，未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6年度 

每股收益 0.05 -0.03 -0.0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5.34% -2.17% -0.55%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股） 

0.41 -0.31 -0.21 

直接持股 

姓名 职务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李胜军 董事长、总经理 8,163,200 39.64% 8,163,200 30.28% 

陈茂果 董事 240,000 1.17% 420,000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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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年末 2016年末 2016年末 

每股净资产（元/股） 0.92 3.08 3.40 

资产负债率 52.30% 52.13% 24.02% 

流动比率 1.07 1.06 3.30 

速动比率 0.85 0.75 2.99 

注:项目“本次股票发行后”依据经审计的2016年财务报告相关财务数据，以及本次发行

637万股后总股本模拟测算。 

三、新增股份限售安排 

公司本次发行对象中陈茂果系公司董事，按照公司法规定的要求和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

持有的本公司的股票及其变动情况，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票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本公司股票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上述人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

的本公司股票。除此之外，无其他限售安排或发行对象自愿锁定承诺。 

四、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合法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一) 唯达技术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上

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二) 唯达技术制定的《公司章程》内容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

第 3 号——章程必备条款》有关规定；各项规则、制度等能够完善公司治理结构；

公司建立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清晰、运行规范，能够保障股东合法

权利；公司自挂牌至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审议事项、决议情况等均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有关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不存在违反《非上市公

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二章规定的情形。 

(三) 唯达技术已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信息披

露细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南》等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真实、

准确、完整、及时、公平地披露了本次股票发行应当披露的信息，将本次股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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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有关情况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指定的信息披露平台进行披露，不存在应披露

而未披露信息的行为。此外，经核查，公司在申请挂牌及挂牌期间，规范履行信

息披露行为，不存在因信息披露违规或违法，被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

公司依法采取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被中国证监会采取监管措施或给予行政处罚

的情形。 

(四) 发行人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

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股东资格合适。 

(五) 唯达技术本次股票发行过程和结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相关规定，发行过

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六) 唯达技术股票发行价格的定价方式合理、价格决策程序合法、发行

价格不存在显失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 

(七)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形式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

资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也不存在需要审计评估的标的资产。 

(八)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程序和结果符合《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规范性要求。 

(九) 本次发行不适用股份支付会计准则进行会计处理。 

(十) 公司现有股东及本次发行票认购的对象中涉及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的，都已经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相关登

记备案手续； 

(十一)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等安排，发行人与认

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

殊条款，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

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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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认购的发行人股份不存在股权代持情况。 

(十三)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情形。 

(十四)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的要求，符合募集资金信

息披露的要求，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披露符合相关规定。 

(十五) 公司及相关主体（包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控股子公司）及公司股票发行对象均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象的情况，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

规定的限制情形。 

(十六) 公司在之前的股票发行中不存在发行构成收购的承诺、非现金资产

认购的承诺和私募基金备案的承诺。 

(十七) 本次股票发行中不存在主办券商内部利益冲突的情形，本次股票发

行不存在需要执行业务隔离制度的情况。 

(十八) 截止发行报告书签署之日，唯达技术不存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十九) 本次发行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

则（试行）》、《关于发布<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 —连续发行>

的通知》的对于连续发行的规定。 

(二十)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认购期之外的缴款情形。 

(二十一) 公司不存在未披露或未充分披露且对本次股票发行有影响的重

大信息或事项。 

五、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结论性意见 

(一) 唯达技术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200人，符合《非上市

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件。 

(二) 发行人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股转公司关于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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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股东资格适格。 

(三) 发行人董事会、股东大会的召开程序、表决方式符合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发行认购对象的股票认购款经

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验资确认均已缴纳，发行人的本次股

票发行结果合法有效。 

(四) 唯达技术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示，

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股份认购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

对发行人和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五) 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安排，符合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关于现有股东优先认购安排的规定。 

(六)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对赌协议、估值调整协议等安排，发行人与认

购对象签署的《股份认购协议》不存在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特

殊条款，符合《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

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相关规定。 

(七) 本次股票发行均以现金认购，没有以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股票的情

形。 

(八) 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出具的《承诺函》合法有效，具有法律约束

力。公司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九) 本次认购对象不存在单纯以认购股份为目的而设立的、不具有实际

经营业务的公司法人、合伙企业等持股平台。 

(十) 公司现有股东及本次发行票认购的对象中涉及私募投资基金或私募

投资基金管理人的，都已经按照《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私募投资

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了相关登

记备案手续； 

(十一) 本次股票发行对象在唯达技术本次股票发行中认购的发行人股份为

本人真实出资，不存在代他人持有或委托他人持有发行人股份、信托持股计其他

利益安排的情形。 

(十二) 公司等相关主体及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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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十三)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已按照《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三）

——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融资》的要求，建

立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开立了募集资金专户，并与主办券商、开户银行签

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符合募集资金专户管理要求。 

(十四)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符合募集资金信息披露要求。 

(十五) 本次股票发行不存在认购期之外的缴款情形。 

(十六) 公司本次发行不属于《挂牌公司股票发行常见问题解答（二）——

连续发行》中涉及的连续发行股票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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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开声明 

公司全体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公司全体董事：（签字） 

      李胜军：                         付宗仰： 

      郁文周：                         王晓弢： 

      陈茂果： 

公司全体监事：（签字） 

      严晓芳：                           罗鑫：     

      黄达贤：     

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签字） 

      李胜军：                           杨玲：      

      陈培培： 

 

                                  江苏唯达水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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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目录 
（一）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2017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三）股票发行方案 

（四）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五）验资报告 

（六）主办券商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合法合规性意见 

（七）关于本次股票发行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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